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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

２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６

日（星期四）下午

１４

点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５

日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６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５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６

日

１５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３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唐炳泉先生

４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双象大酒店七楼会议室（地址：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鸿山街道后宅中路

１１５

号）

５

、会议的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６

、召开会议的通知刊登在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０

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本次股东大

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３４

人，代表股份

１２１

，

６８６

，

１０５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

份数的

６８．０５４８％

。其中：

１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３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１１７

，

８９２

，

４４０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

的

６５．９３３２％

。

２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３１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３

，

７９３

，

６６５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２．１２１７％

。

３

、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

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及代理人

３３

人，代表股份

５

，

９４３

，

９１５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

的

３．３２４２％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４．８８４６％

。

４

、委托独立董事进行投票的股东情况

本次会议没有股东委托独立董事进行投票。

５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０

，

９９５

，

８０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４３２７％

；反对

６９０

，

３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５６７３％

； 弃权

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

５

，

２５３

，

６１５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８８．３８６４％

； 反对

６９０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１．６１３６％

； 弃权

０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

２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审议通过。

２．１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０

，

９５０

，

８０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３９５７％

；反对

６９０

，

３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５６７３％

；弃权

４５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０３７０％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

５

，

２０８

，

６１５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８７．６２９３％

； 反对

６９０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１．６１３６％

； 弃权

４５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７５７１％

。

２．２

、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０

，

９５０

，

８０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３９５７％

；反对

６９０

，

３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５６７３％

；弃权

４５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０３７０％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

５

，

２０８

，

６１５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８７．６２９３％

； 反对

６９０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１．６１３６％

； 弃权

４５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７５７１％

。

２．３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０

，

９５０

，

８０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３９５７％

；反对

６９０

，

３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５６７３％

；弃权

４５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０３７０％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

５

，

２０８

，

６１５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８７．６２９３％

； 反对

６９０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１．６１３６％

； 弃权

４５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７５７１％

。

２．４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０

，

９５０

，

８０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３９５７％

；反对

６９０

，

３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５６７３％

；弃权

４５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０３７０％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

５

，

２０８

，

６１５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８７．６２９３％

； 反对

６９０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１．６１３６％

； 弃权

４５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７５７１％

。

２．５

、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０

，

９５０

，

８０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３９５７％

；反对

６９０

，

３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５６７３％

；弃权

４５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０３７０％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

５

，

２０８

，

６１５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８７．６２９３％

； 反对

６９０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１．６１３６％

； 弃权

４５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７５７１％

。

２．６

、限售期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０

，

９５０

，

８０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３９５７％

；反对

６９０

，

３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５６７３％

；弃权

４５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０３７０％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

５

，

２０８

，

６１５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８７．６２９３％

； 反对

６９０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１．６１３６％

； 弃权

４５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７５７１％

。

２．７

、募集资金的数量及用途

由于本子议案涉及关联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关联股

东江苏双象集团有限公司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其他非关联股东参加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５

，

２０８

，

６１５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８７．６２９３％

；反对

６９０

，

３００

股，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１．６１３６％

；弃权

４５

，

０００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０．７５７１％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

５

，

２０８

，

６１５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８７．６２９３％

； 反对

６９０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１．６１３６％

； 弃权

４５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７５７１％

。

２．８

、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０

，

９４３

，

５０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３８９７％

；反对

６９０

，

３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５６７３％

；弃权

５２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０４３０％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

５

，

２０１

，

３１５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８７．５０６５％

； 反对

６９０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１．６１３６％

； 弃权

５２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８７９９％

。

２．９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０

，

９４３

，

５０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３８９７％

；反对

６９０

，

３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５６７３％

；弃权

５２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０４３０％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

５

，

２０１

，

３１５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８７．５０６５％

； 反对

６９０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１．６１３６％

； 弃权

５２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８７９９％

。

２．１０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０

，

９４３

，

５０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３８９７％

；反对

６９０

，

３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５６７３％

；弃权

５２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０４３０％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

５

，

２０１

，

３１５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８７．５０６５％

； 反对

６９０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１．６１３６％

； 弃权

５２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８７９９％

。

３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审议通过。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关联股东

江苏双象集团有限公司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其他非关联股东参加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５

，

２４６

，

３１５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８８．２６３６％

；反对

６９０

，

３００

股，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１．６１３６％

；弃权

７

，

３００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０．１２２８％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

５

，

２４６

，

３１５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８８．２６３６％

； 反对

６９０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１．６１３６％

； 弃权

７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２２８％

。

４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审议通过。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关联股东

江苏双象集团有限公司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其他非关联股东参加表决。

４．１

、年产

４

万吨

ＰＭＭＡ

高性能光学级液晶材料技术升级扩建项目

表决结果：同意

５

，

２０８

，

６１５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８７．６２９３％

；反对

６９０

，

３００

股，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１．６１３６％

；弃权

４５

，

０００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０．７５７１％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

５

，

２０８

，

６１５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８７．６２９３％

； 反对

６９０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１．６１３６％

； 弃权

４５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７５７１％

。

４．２

、年产

２４０００

吨

ＰＭＭＡ

光学级板材项目

表决结果：同意

５

，

２０８

，

６１５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８７．６２９３％

；反对

６９０

，

３００

股，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１．６１３６％

；弃权

４５

，

０００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０．７５７１％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

５

，

２０８

，

６１５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８７．６２９３％

； 反对

６９０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１．６１３６％

； 弃权

４５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７５７１％

。

４．３

、光学材料研发中心项目

表决结果：同意

５

，

２０８

，

６１５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８７．６２９３％

；反对

６９０

，

３００

股，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１．６１３６％

；弃权

４５

，

０００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０．７５７１％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

５

，

２０８

，

６１５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８７．６２９３％

； 反对

６９０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１．６１３６％

； 弃权

４５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７５７１％

。

５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审议通过。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关联股东

江苏双象集团有限公司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其他非关联股东参加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５

，

２４６

，

３１５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８８．２６３６％

；反对

６９０

，

３００

股，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１．６１３６％

；弃权

７

，

３００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０．１２２８％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

５

，

２４６

，

３１５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８８．２６３６％

； 反对

６９０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１．６１３６％

； 弃权

７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２２８％

。

６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０

，

９８８

，

５０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４２６７％

；反对

６９０

，

３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５６７３％

；弃权

７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００６０％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

５

，

２４６

，

３１５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８８．２６３６％

； 反对

６９０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１．６１３６％

； 弃权

７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２２８％

。

７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相关填补措施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０

，

９８８

，

５０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４２６７％

；反对

６９０

，

３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５６７３％

；弃权

７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００６０％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

５

，

２４６

，

３１５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８８．２６３６％

； 反对

６９０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１．６１３６％

； 弃权

７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２２８％

。

８

、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

２０１６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０

，

９８８

，

５０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４２６７％

；反对

６９０

，

３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５６７３％

；弃权

７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００６０％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

５

，

２４６

，

３１５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８８．２６３６％

； 反对

６９０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１．６１３６％

； 弃权

７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２２８％

。

９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无?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

的?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０

，

９８８

，

５０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４２６７％

；反对

６９０

，

３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５６７３％

；弃权

７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００６０％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

５

，

２４６

，

３１５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８８．２６３６％

； 反对

６９０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１．６１３６％

； 弃权

７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２２８％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申林平、赵宇

３

、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股东大会召集

人的资格、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和会议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六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六年五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600747� � � �股票简称:大连控股 编号:临2016-22

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

及公司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证券交易所于

2016

年

5

月

25

日向我公司下发了 《关于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被冻结

及划拨事项的问询函》

(

上证公函【

2016

】

0549

号

),

就公司募集资金被冻结及划拨事项的相关问题提出问询

,

我

公司进行了回复

,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

问询及答复

问题一、请你公司针对上述两项事由

,

分别说明

:(1)

具体情况及主要时间节点

,

并说明对方的请求内容

;(2)

对方是否已向法院提起诉讼

,

如是

,

请说明涉诉时间和涉诉金额

;(3)

法院做出冻结

/

扣划有关裁定以及公司获

知的具体时间

;(4)

请公司结合前三个问题

,

自查并说明是否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答复

: (1)8,400

万元冻结情况

:

公司于

2011

年

11

月

16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收购哈密市亚天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100%

股权的议案》

,

公司以人民币

6,700

万元与张少白签署了

股权转让协议

,

受让哈密市亚天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亚天公司”

) 100%

的股权

,

亚天公司拥有新疆

托里县博孜阿特南金矿的探矿权

;

亚天公司又系新疆康信矿业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康信矿业”

)

的

股东

,

持有康信矿业

75%

的股权

,

康信矿业拥有新疆托里县博孜阿特

15

号金矿的采矿权。上述事项在公司临

2011-25

号《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风险提示公告》、公司临

2011-26

号《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做了详细披露。后期

,

因公司对实际矿产资源储量及利润与协议认定不

同

,

不能满足上市公司要求。为了维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

公司同自然人张少白沟通

,

让其收回协议

转让的股权。但自然人张少白坚持要上市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项

,

在公司未支付后

,

自然人张少白向上海仲

裁委员会提出了仲裁申请

,

上海仲裁委员会做出了

(2013)

泸仲案字第

1408

号裁决书。公司未执行后

,

自然人张

少白于

2015

年

2

月

6

日向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

执行标的为

7,800

万元。

2015

年

3

月

10

日

,

大连市

中级人民法院下达了执行裁定书

,

冻结了我公司子公司大连福美贵金属贸易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金

8,400

万

元

(

系公司用募集资金成立福美贵金属的注册资本金

)

。

国有改制所涉员工冻结及划拨的

3471.92

万元

:

由于公司国有改制遗留问题

,

国有身份置换员工因身份

置换安置费用问题及所涉社会保险和公积金事项申请法院对募集资金进行了冻结和划扣。 公司

2016

年

5

月

24

日收到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

((2016)

辽

0204

执

259-2

号

)

后

,

经公司核查

,

自

2016

年

5

月

17

日至

2016

年

5

月

24

日期间

,

身份置换安置费用被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冻结

305.3048

万元

,

公积金费用

被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冻结

1,150

万元

,

社会保险费用被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划拨

2016.6184

万元。

(2)

上述冻结和划扣事项对方均已提出诉讼。

8,400

万元冻结事项自然人张少白于

2015

年

2

月

6

日向大连

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

执行标的为

7,800

万元。自

2016

年

5

月

17

日至

2016

年

5

月

24

日期间

,

身份置换安

置费用被冻结

305.3048

万元

,

公积金费用被冻结

1,150

万元

,

社会保险费用被划拨

2016.6184

万元。

(3)

股权转让事项

:2015

年

3

月

10

日

,

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了执行裁定书

,

冻结了我公司子公司大连福

美贵金属贸易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金

8,400

万元。职工相关费用

:

自

2016

年

5

月

17

日至

2016

年

5

月

24

日期间

,

身

份置换安置费用被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冻结

305.3048

万元

,

公积金费用被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冻结

1,150

万元

,

社会保险费用被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划拨

2016.6184

万元。

公司信息披露部门于

2016

年

5

月

24

日收到了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

((2016)

辽

0204

执

259-2

号

)

后知悉此事

,

并进一步了解相关上述事项

,

并于

2016

年

5

月

25

日及时披露了《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部分募集资金被冻结及划拨的公告》

(

临

2016-19

号

)

。

(4)

经公司核查

,

上述事项公司存在信息滞后披露情况。公司董事会向全体股东表示歉意。同时

,

公司将加

大核查力度

,

杜绝此类事件的发生

,

保证信息披露的及时、准确、完整。

问题二、请你公司分别结合自身财务状况和募投项目开展情况

,

分析

?1.19?

亿元募集资金被冻结

/

扣划对

公司造成的具体影响

,

并说明公司近期日常经营是否正常。

答复

:

公司正处于战略转型时期

,

截止

2016

年

5

月

20

日

,

公司募集资金累计使用

1,151,255,719.34

元

,

募集

资金余额为

226,838,187.10

元

(

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及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

。公司原计划用上

述部分募集资金在大宗商品贸易价格回升的时机开展大宗贸易

,

促进公司转型。但是

,

为了维护职工权益

,

公

司将积极处理上述事项

,

克服困难

,

并将对公司的影响降到最低。

公司目前经营情况一切正常。

问题三、请你公司对本次大额资金被冻结

/

划拨及其有关事由

,

具体说明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答复

:

公司与自然人张少白股权纠纷被冻结的

8,400

万元

,

公司从维护公司整体利益及股东权益

,

以及保

护公司子公司注册资本金的安全

,

公司已经安排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了异议

,

申请大连市中级人民法

院撤销对上述资金的冻结。公司与自然人张少白股权转让事宜

,

公司本着维护公司整体利益和全体股东权

益的基础上与其积极协商解决。

职工安置相关费用

,

公司坚决维护公司职工利益

,

公司承诺暂时不使用剩余募集资金开展大宗贸易业

务

,

待公司同所涉员工就相关费用协商妥善后另行启动募集资金大宗贸易业务。公司将同相关方就所涉问

题积极达成一致

,

妥善处理该部分资金和职工合理诉求问题。

特此公告。

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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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大连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

决定书》相关问题的整改报告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公司”

)

于

2016

年

4

月

29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大

连监管局

(

以下简称“大连证监局”

)

下发的《关于对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书》

(

【

2016

】

3

号

)(

以下简称“决定书”

)

。公司高度重视

,

根据决定书的要求

,

公司对相关问题进行整改

,

并将整改报

告公告如下

:

一、决定书提出责令改正的问题

大连证监局在对本公司检查过程中发现

,

公司印章使用存在以下问题

:

“你公司印章管理存在重大缺陷。印章使用审批程序不规范

,

印章使用登记记录保存不合理

,

相关制度不

能满足管理需要

,

致使重要合同没有履行公司内部应有的审批程序即进行了盖章签署

,

给上市公司带来不利

影响。上述行为违反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第六条、第三十条等有关规定。根据《上市公司现场检查办

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五条等规定

,

现对你公司采取责令改正监管措施。”

二、公司针对相关问题的整改情况

公司已经制定了《印章管理制度》

,

并将印章使用和管理纳入到内控管理范畴之内。公司本次根据印章

使用存在的缺陷

,

进一步完善了公司印章管理制度

,

加强内部控制管理

,

严格按照公司《印章管理制度》使用

和管理公司相关印章。

同时

,

公司组织董、监、高及相关人员学习《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

《印章管理制度》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规章制度

,

充分认识到规范执行的重要性。使相关人员明确印章使

用权限和所要承担的责任

,

保证各部门必须严格遵守印章使用审批流程

,

确保印章使用合规合法。并且印章

专管人员应严格执行印章使用规章制度

,

并妥善保存印章使用审批单及备份相关盖章文件

,

规范整理

,

使其

登记记录保存合理

,

以备随时调取查阅。

公司将从

2016

年

6

月

1

日起严格执行新的印章管理制度

,

并对前期印章登记记录进行梳理整理。公司将

引以为戒

,

进一步完善各项制度

,

强化内部控制

,

严格合规执行

,

杜绝此类问题的再次发生。公司将把本次整改

视为促进公司规范运作的良机

,

吸取教训

,

提高认识

,

切实将整改措施落实到位

,

并积极配合大连证监局对整

改落实情况的检查。

特此公告。

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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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

:

有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

:2016

年

5

月

26

日

(

二

)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

大连市中山区港兴路

6

号大连万达中心写字楼

10

楼会议室

(

三

)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

１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５０

２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５２７

，

４８４

，

２３７

３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３６．０２

(

四

)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提议召开

,

由董事长华韡先生主持

,

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会议的召开、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五

)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 公司在任董事

6

人

,

出席

5

人

,

董事高宁先生因在外出差

,

授权梁军先生行使表决权

;

2

、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

,

出席

3

人

;

3

、 董事长华韡先生代为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并出席了会议

;

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

一

)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 议案名称

:

公司

2015

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５２３

，

９７４

，

０３６ ９９．３３ ２

，

８４６

，

９０１ ０．５３ ６６３

，

３００ ０．１４

2

、 议案名称

:

公司

201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５２３

，

９５４

，

８３６ ９９．３３ ３

，

３９７

，

７０１ ０．６４ １３１

，

７００ ０．０３

3

、 议案名称

:

公司

2015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５２３

，

９５４

，

８３６ ９９．３３ ２

，

８６６

，

１０１ ０．５４ ６６３

，

３００ ０．１３

4

、 议案名称

:

关于公司

2015

年度财务决算及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５２３

，

９０９

，

８３６ ９９．３２ ２

，

９１１

，

１０１ ０．５５ ６６３

，

３００ ０．１３

5

、 议案名称

:

关于公司

2016

年短期借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５２３

，

８４５

，

１３６ ９９．３１ ３

，

１０７

，

４０１ ０．５８ ５３１

，

７００ ０．１１

6

、 议案名称

:

关于公司

2016

年预计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

:

不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３

，

２２３

，

６００ ４３．０７ ３

，

８６０

，

６３７ ５１．５８ ４００

，

０００ ５．３５

7

、 议案名称

:

关于续聘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2016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５２３

，

９５４

，

８３６ ９９．３３ ２

，

８６６

，

１０１ ０．５４ ６６３

，

３００ ０．１３

8

、 议案名称

:2015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５２３

，

９７９

，

２３６ ９９．３３ ２

，

９９７

，

７０１ ０．５６ ５０７

，

３００ ０．１１

9

、 议案名称

:

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５２３

，

９０９

，

８３６ ９９．３２ ２

，

９１１

，

１０１ ０．５５ ６６３

，

３００ ０．１３

10

、议案名称

:

关于增补窦圣军先生担任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５２４

，

０２１

，

３３７ ９９．３４ ２

，

６６１

，

１００ ０．５０ ８０１

，

８００ ０．１６

(

二

)

涉及重大事项

,5%

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４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５

年

度财务决算及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

３

，

９０９

，

８３６ ５２．２４ ２

，

９１１

，

１０１ ３８．８９ ６６３

，

３００ ８．８７

５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６

年

短期借款的议案

３

，

８４５

，

１３６ ５１．３７ ３

，

１０７

，

４０１ ４１．５１ ５３１

，

７００ ７．１２

６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６

年

预计担保的议案

３

，

２２３

，

６００ ４３．０７ ３

，

８６０

，

６３７ ５１．５８ ４００

，

０００ ５．３５

９

关于调整部分募

集资金用途的议

案

３

，

９０９

，

８３６ ５２．２４ ２

，

９１１

，

１０１ ３８．８９ ６６３

，

３００ ８．８７

(

三

)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以上议案除第

6

项外

,

均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法定以上数额全表决通过。其中

,

第

6

项议案涉及关

联担保事项

,

关联股东大连长富瑞华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

其所代表的股份数未计入相关议案的有效表决

权总数。

三、律师见证情况

1

、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

:

辽宁华夏律师事务所

律师

:

包敬欣律师、马男律师

2

、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

本所律师认为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细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本次股东大会的出席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

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

2

、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3

、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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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股东大会届次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五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6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3.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

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4.

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

(1)

现场会议时间

:2016

年

6

月

13

日

(

星期一

)

下午

15:00

。

(2)

网络投票时间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

2016

年

6

月

13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

2016

年

6

月

12

日下午

15:00

至

2016

年

6

月

13

日下

午

15:00

。

5.

会议召开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股东投票表决时

,

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两种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

不能重复投

票。如果出现重复投票将按以下规则处理

:

(1)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重复投票

,

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2)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网络多次重复投票

,

以第一次有效网络投票为准。

6.

出席对象

:

(1)

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

2016

年

6

月

6

日

(

星期一

)

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不

必是本公司股东。

(2)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7.

现场会议地点

: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2068

号华能大厦

35

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提交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议案

(1)

关于补选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2.

提交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议案内容

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1)

已经

2016

年

5

月

26

日召开的公司董事会七届五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

议案内容详见

2016

年

5

月

27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

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三、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1.

登记方式

:

法人股东持法人营业执照、单位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个人股东持本

人身份证、股东代码卡、开户证券营业部盖章的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用信函、传真方式登记。

2.

登记时间

:2016

年

6

月

12

日上午

8:30

至

11:00,

下午

14:30

至

17:00

。

3.

登记地点

: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2068

号华能大厦

40

楼

4006

室

)

。

4.

受托行使表决权人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

法人股东持法人营业执照、单位授权委托书和出席

人身份证

;

个人股东持授权委托书、股东代码卡、开户证券营业部盖章的持股凭证、出席人身份证。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

网址为

http://wltp.

cninfo.com.cn)

参加投票

,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一。

五、其他事项

1.

会议联系方式

:

联系电话

:0755-83684138;

传真

:0755-83684128;

联系人

:

熊庆胜、何烨淳。

2.

会议费用

:

本次现场会议会期半天

,

与会人员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董事会七届五十七次会议关于召开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决议

;

2.2016

年

5

月

27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

的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六年五月二十七日

附件一

: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

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

:

投票代码

:360027

。

投票简称

:

深能投票。

2.

议案设置及意见表决

(1)

议案设置

: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议案编码”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议案编码

议案

１

关于补选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１．００

本次股东大会不设置总议案

,

议案编码

1.00

代表议案

1

。

(2)

填报表决意见

本次会议全部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

,

填报表决意见为

:

同意、反对、弃权。

(3)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

投票时间

:2016

年

6

月

13

日的交易时间

,

即

9:30-11:30

和

13:00-15:00

。

2.

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16

年

6

月

12

日下午

3:00,

结束时间为

2016

年

6

月

13

日下午

3:00

。

2.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

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

(2016

年

4

月修订

)

》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

,

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具体的身份认

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

,

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我单位

/

本人出席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

,

并按下列指示代为行使表决权。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补选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注

:

在“同意”、“反对”或“弃权”项下打

√

。

如果委托人未对上述议案作出具体表决指示

,

受托人可否按自己决定表决

:□

可以

□

不可以

委托人

:

受托人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或单位盖章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股东账号

:

受托日期

:

委托人持股数

:

(

本授权书的剪报、复印、或者按照以上样式自制均为有效。

)

证券代码:000027� � � �证券简称:深圳能源 公告编号:2016-025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七届五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七届五十七次会议于

2016

年

5

月

26

日下午在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2068

号华能大厦

35

楼会议室召开。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已于

2016

年

5

月

17

日分别以专人、传真、

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会议应出席董事七人

,

实际出席董事七人

,

其中孟晶董事因其他

公务安排

,

书面委托谷碧泉副董事长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

,

会议由谷碧泉副董事

长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

一

)

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此项议案获得七票赞成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

权。

高自民先生现已担任深圳市国资委主任、党委书记职务

,

提出辞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董事职务

,

同时辞去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委员职务

,

辞去提名委员会委员职务

,

辞职后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

务。

高自民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长期间

,

严格按照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

科学界定各治理机构的权力和职责

,

确保董事会决策到位、监事会监督到位、经理局执行到位并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

大大提升了公司治理水平

;

圆

满完成了集团整体上市工作

,

实现了深圳市国资委和华能国际的直接持股

,

为股东创造了巨大价值

;

坚持以科

学发展观统揽全局

,

致力于将公司打造成为“责任能源、实力能源、环保能源、和谐能源”

;

准确把握国家经济

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历史机遇

,

在行业内率先提出向低碳电力供应商转型发展

,

强化实施争做全国低碳清洁

电力供应商和城市固体废物处理技术创新领跑者的“两个战略定位”

,

加快产业布局

,

推进结构优化和发展方

式转变

,

加快区域布局

,

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

,

将公司发展融入全国和全球视野

,

带领公司走上了健康快速、

低碳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

在产业市场和资本市场上树立了“绩优、诚信、规范、创新”的良好形象。公司董事会

对高自民先生为公司发展壮大所做出的卓越工作和重大贡献表示深深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

王慧农先生因工作调动

,

提出辞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总经理职务

,

同时辞去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和

提名委员会委员职务

,

辞职后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王慧农先生在担任公司总经理期间

,

团结带领经营班子

,

严格执行和落实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

,

圆满完

成了董事会下达的各项经营目标

;

全力落实打造“四个能源”

,

贯彻实施“两个战略定位”

,

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和

垃圾焚烧产业

;

公司安全生产、技术创新和环保水平行业领先

,

呈现出国际国内多区域布局、能源产业综合经

营、快速转型发展的良好态势

,

产业布局和区域布局不断实现新跨越

,

经营发展成绩斐然。董事会对王慧农先

生为公司发展壮大所做出的辛勤努力和重要贡献表示深深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

根据股东单位的推荐

,

公司董事会同意提名熊佩锦先生为公司董事候选人

,

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熊佩锦先生情况介绍

:

1.

个人简历

熊佩锦

,

男

,1965

年

10

月出生

,

中共党员

,

行政管理硕士

,

工商管理硕士

,

高级会计师

,

注册会计师。曾任原

煤炭工业部及中国露天煤矿总公司、中国统配煤矿总公司干部

;

中煤深圳公司计财部会计、副经理

;

中国深圳

国际经济技术合作股份公司董事、财务总监

;

深圳市高新技术工业村发展公司财务总监

;

深圳市汽车工业贸

易总公司财务总监

;

深圳市斯贝克生物药业有限公司董事、财务总监

;

深圳市国有免税商品

(

集团

)

有限公司财

务总监、董事

;

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驻深国投财务总监工作小组组长

;

深圳市南油

(

集团

)

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兼财务总监

;

深圳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

深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

局

)

总经济师、党委委

员

;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

深圳市特区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现任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

并任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国泰君安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

2.

熊佩锦先生与本公司或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3.

熊佩锦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4.

熊佩锦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5.

本公司李平、房向东、刘东东独立董事对董事会提名熊佩锦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

独立意见如下

:

(1)

公司董事会提名熊佩锦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

提名程序和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2)

根据公司提供的简历

,

董事候选人熊佩锦先生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

《章程》规定的董事任职资格。

(3)

同意提名熊佩锦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

二

)

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详见《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

知》

<

公告编号

:2016-026>)

。此项议案获得七票赞成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公章的公司董事会七届五十七次会议决议。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六年五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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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

,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时间

:2016

年

5

月

26

日

(

星期四

)

下午

14:30

。

(2)

网络投票时间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

2016

年

5

月

26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

2016

年

5

月

25

日下午

15:00

至

2016

年

5

月

26

日下

午

15:00

。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2068

号华能大厦

35

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召集人

:

董事会。

5

、主持人

:

公司高自民董事长因其他公务安排

,

书面委托王慧农董事总经理出席会议。根据公司《章程》

的规定

,

本次会议由谷碧泉副董事长主持。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二

)

会议的出席情况

: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

(

代理人

)

共

30

名

,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2,888,782,570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72.8664%

。其中

,

现场出席的股东

(

代理人

)3

名

,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2,887,744,800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72.8402%;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

27

名

,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037,770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62%

。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提案的表决方式

:

现场书面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

1

、

201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

同意

2,888,508,368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5%;

反对

263,202

股

,

占出席

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1%;

弃权

11,000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

。

表决结果

:

通过。

2

、

2015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

同意

2,888,508,368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5%;

反对

263,202

股

,

占出席

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1%;

弃权

11,000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

。

表决结果

:

通过。

3

、关于

2015

年度财务报告及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

以公司

2015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3,964,491,597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2.00

元

(

含税

),

共计派发现金

79,289.83

万元

;

本年度不送红股

,

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表决情况

:

同意

2,888,508,168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5%;

反对

274,402

股

,

占出席

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5%;

弃权

0

股。

其中

:

中小投资者同意

765,734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6186%;

反对

274,

402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3814%;

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

:

通过。

4

、关于

2015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

:

同意

2,888,511,268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6%;

反对

260,302

股

,

占出席

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0%;

弃权

11,000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

。

表决结果

:

通过。

5

、关于聘请

2016

年度审计单位的议案

同意聘请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深圳分所为公司

2016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机构

,

年度财

务报表审计费为人民币

158

万元

;

同意聘请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深圳分所为公司

2016

年度

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

内部控制审计费为人民币

40

万元。

表决情况

:

同意

2,888,511,268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6%;

反对

257,502

股

,

占出席

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9%;

弃权

13,800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5%

。

其中

:

中小投资者同意

768,834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9167%;

反对

257,

502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7566%;

弃权

13,800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

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267%

。

表决结果

:

通过。

6

、关于申请

25

亿元贷款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

同意

2,888,498,268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2%;

反对

273,302

股

,

占出席

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5%;

弃权

11,000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

。

表决结果

:

通过。

7

、关于投资建设深圳市东部环保电厂的议案

表决情况

:

同意

2,888,495,568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1%;

反对

276,002

股

,

占出席

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6%;

弃权

11,000

股

,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

。

表决结果

:

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

:

国浩律师

(

深圳

)

事务所

2

、律师姓名

:

张敬前、董萌

3

、结论性意见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股东大会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本次大会的

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项

,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真实、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

2

、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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